
宜蘭縣壯圍鄉公館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宜蘭縣壯圍鄉公館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宜蘭縣壯圍鄉公館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宜蘭縣壯圍鄉公館國民小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課務編配小組課務編配小組課務編配小組課務編配小組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日期： 99 年 8 月 2 日 

時間：上午 10:30 

會議主題：九十九學年度教師課務編配會議 

會議地點：公館國小視聽教室 

會議主持人：李麗珠校長                              會議記錄：何麗貞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上次會議決議情形 

     無 

貳、承辦業務人員報告： 

教學組：授課總節數與 2688 經費聘請人員情形 

1. 低年級原課程節數共計 23 節，中年級原課程節數共計 29 節，高年級原課程

節數共計 32 節。  

2. 全校課務需求：23*4+29*4+32*4=336 節  

3. 本年度由 2688 增置員額經費外聘一、二年級國際禮儀師資共 4 節、外聘閩南

語師資 12 節、藝文(音樂)師資 2 節，體育師資 4 節合計 22 節進行科任授課。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各類別教師授課基本節數如何訂定？導師兼組長的節數如何訂定？教師兼 

       任輔導教師授課減少節數如何？午餐秘書是否減課？請討論。 

說明：1.依「宜蘭縣政府所屬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實施要點」暨「宜蘭縣國 

        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規定本校普通班學校規模屬於 12 班(含)以 

        下，各類別教師授課上下限範圍如下 

 

 

 

      2.依「宜蘭縣政府所屬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實施要點」第五點：組長 

        應以科任教師兼任為原則，但得視學校規模大小及行政需要由級任教師兼 

        任之；若組長由級任教師兼任者，其授課時數除依級任教師授課標準外， 

        並視學校狀況得酌減二至四節課。 

      3.依「宜蘭縣府教學字第 0990092800 號函」規定，兼任輔導教師除了教育 

學校規模 主任 組長 級任教師 科任教師 

12 班以下 10-12 18-20 18-22 20-24 


